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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本标准受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NQI 重点专项“缺陷产品召回

信息挖掘与追溯技术标准研究”（课题编号 2018YFF0213106）项目支撑。

2020 年 11 月 19 日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

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

[2020]48 号）下达《汽车产品召回  预警规则》制定任务，计划编号

20203908-T-469，标准性质为“推荐”，明确由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463）提出并归口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

品管理中心牵头起草。 

（二）编制过程 

1、开展前期研究，并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

2020 年 5 月-2020 年 11 月，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根据实际召回工

作需要对标准立项以及标准制定的可行性等进行了研究与调研。首

先，梳理汽车产品安全相关要求和标准，分析影响汽车产品召回警情

的主要指标；然后，广泛征求行业企业和专家关于汽车产品召回警情

指标的需求建议。在此基础上，联合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了标准起草组，

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，并形成了标准草案。 

2、基于召回实践，起草完成国家标准草案 

召回是消除已销售产品的安全缺陷、维护公共安全、减少和降低

由产品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伤害的重要监管手段。但由于有些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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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车辆使用年限较长，存在生产者、用户信息无法获取的情形，使该

部分缺陷汽车无法快速实施召回，仍行驶在马路上，存在严重的安全

风险。 因此制定汽车产品召回预警规则，规范安全风险监测机构、

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等进行预警的流程和方法，帮助社会公众及时了

解和发现潜在的车辆缺陷风险，并通过反馈督促生产者实施召回，及

时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考虑到国际上没有

可以参考的标准，但中国实际召回工作又急需这一标准进行实际工作

指导，并在近 15 年汽车召回实践经验总结、研究的基础上，标准起

草组于 2020 年 5 月-2020 年 11 月完成了标准《汽车产品召回 预警

规则》的草稿，该草稿起草过程中严格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

则起草，草稿包括 7 个方面的内容，基本确定了汽车产品召回预警规

则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合规性原则：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无

冲突之处。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一条明确

规定：“市场监管总局可以组织对汽车产品进行风险评估，必要时向

社会发布风险预警信息”。本标准是确保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

例实施办法》贯彻落实的重要标准。 

协调性原则：标准适用的对象包括，政府主管部门、技术机构以

及行业企业等，因此在标准起草过程中，开展了大量协调沟通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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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。  

可操作性原则：在标准起草过程中，可操作性是重要的起草原则，

经过多轮讨论和征求意见，从预警启动条件、警情分析、预警等级划

分、预警发布及响应均进行充分讨论，确保了标准的可操作性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1、标准的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汽车产品召回预警启动条件、预警分级指南及处理

流程的规则。本标准适用于汽车产品召回主管部门、汽车生产者、零

部件生产者和相关服务提供商等发布预警信息，为缺陷汽车产品风险

控制提供指导。法规明确召回的责任主体为生产者、监管主体为市场

监管部门和受委托的技术机构。另外汽车产品安全风险直接责任方为

汽车生产者、零部件生产者和相关服务提供商等，因此标准适用主体

包括汽车产品召回主管部门、汽车生产者、零部件生产者和相关服务

提供商等。 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

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34402 汽车产品安全 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 

GB/T 39603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效果评估指南 

GB/T 35253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分级导则 

GB/T 37230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预警颜色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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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术语和定义 

本标准中对安全预警、预警规则、预警级别、预警指标、社会敏

感度 5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。 

4、预警启动条件 

在标准中提出了召回预警启动的条件，在召回预警前需要先按照

GB/T 34402 对汽车产品可能出现的危险事件或情形进行风险评估。

并对具体不同情形预警的启动做了规范。 

5、警情分析 

警情分析模型由警兆指标得分及其权重值耦合得出。警兆指标是

构建警情分析的基础，标准从车辆安全风险、社会安全风险两方面提

出 8 个指标。车辆安全风险由涉及车辆数量、涉及车辆类型、涉及车

辆事故程度、综合风险水平等级组成。涉及车辆数量考虑危险事件或

情形发生的范围大小，范围越大分值越高；涉及车辆类型依据乘用车、

货运车、客运车和校车的发生危险可能造成的危险范围划分，依次得

分值越高；综合风险水平等级按照 GB/T 34402 第 4.6 条给出的综合

风险水平等级进行评分。社会安全风险由风险认知度、风险规避能力、

生产者处置意愿、舆情传播组成。风险认知通过社会调研获取，分值

越大表明人主观认为该风险产生危险后果的可能性越大；风险规避能

力通过社会调研获取，分值越大表明该风险被人规避的可能性越小；

生产者处置意愿分值越大表明生产者主动意愿越低，及时性越差；舆

情传播该风险问题在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、互联网等媒体上的发行、

转载、讨论、点击等综合指数，分值越大表明该风险问题热度越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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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较多，分为主观赋权法、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赋

权。标准采用层次分析法（AHP）和专家调查法（Delphi），依据专

家经验确定指标权重值。 

6、预警等级划分 

预警等级分为三级，一级为最高预警等级，二级、三级逐渐下降，

一级预警颜色为红色，预警指数[5，4）；二级预警颜色为橙色，预

警指数[4，3）；三级警颜色为黄色，预警指数[3，2）。不同预警等

级的发布预警信息主体不同，对应预警响应措施也会有所差别。 

7、预警发布及响应 

汽车产品召回预警应由汽车产品召回主管部门、召回技术机构或

生产者发布，发布内容宜包括涉及对象范围、危险事件或情形描述、

综合安全风险等级、预警级别及风险防范对策。针对不同预警等级，

生产者、召回技术机构、召回主管部门应采用相应的响应。预警发布

机构根据警情水平的动态变化，及时发布预警的升级或降级信息。当

预警等级达不到三级时，预警发布机构宜及时解除预警。 

三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

未采标。本标准是基于我国汽车产品召回实践经验的总结，属于

首次提出。 

四、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强标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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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7月10日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

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《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：

“市场监管总局可以组织对汽车产品进行风险评估，必要时向社会发

布风险预警信息”。本标准是确保《实施办法》贯彻实施的重要标准，

对《实施办法》中风险预警的规则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，使之

具有可操作性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六、标准属性的建议 

本国家标准属于基础性标准，建议本标准草案通过审查后作为推

荐性国家标准发布。 

七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是汽车产品召回预警规则的重要指导标准，对于预防汽车

产品缺陷可能导致的伤害，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重要意

义，建议尽快批准发布。 

八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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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 

无 

 

标准起草小组 

2021 年 3 月 17 日 

 


